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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必要性之說明：
情感聯繫是家庭所應賦予家人的基本條件。若家人間互動、分享不足，很難建立家人良好關係，家人互動與分享若足夠，親子間能有較多的相處與互動，家人也會增加家庭的凝聚力，同時較容易了解彼此的需求並給予精神與實質上的協助，也是家庭生活品質提升重要的影響因素。
目的：
鼓勵親子平日以隨手可得的便利貼互動溝通、天天連線，實踐愛家行動，建立親慈子孝、正向互動的現代幸福家庭。 

組別及件數如下表：
	組別
	對象(以親子為單位)
	各校送件數

	國小低年級組
	本縣公私立國小一、二年級學生及其家長1人
	至多5件

	國小中年級組
	本縣公私立國小三、四年級學生及其家長1人
	至多5件

	國小高年級組
	本縣公私立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及其家長1人
	至多5件


投稿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將親子親筆寫給對方的便利貼共2張(學生1張、家長1張)貼於家中，如冰箱、餐桌、電視等處，以數位相機拍下照片，照片中便利貼文字內容應清晰可辨識，照片不可有合成、電腦修片或電腦影像等後製。
(二)便利貼文字規格：每張字數限制20至50字(不含標點符號以及稱謂、署名)，須為學生及家長親筆書寫給對方；須以中文正體書寫（若是出現非本國語系須加註中文翻譯，並以加註中譯文字做為字數計算），國小低年級組可書寫注音；不可書寫姓名（包含中英文名字）或透露參賽者身分之文字（包含出現學校名稱）。
 (三)報名參加本計畫者，即同意無條件將參賽作品無償授權予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作為教育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之使用，參賽作品恕不退回。
(四)同一對親子限投稿一件，參賽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個人創作，如經檢舉為抄襲或係他人之作品，若查證屬實，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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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方式：
(一)初審：由承辦單位依本辦法進行審核，淘汰重複參賽或不符本案計畫投稿規定之作品(如：雜亂、色情、暴力具誹謗、攻擊等)。
(二)決審：邀請家庭教育相關專家學者、專業工作人員等擔任決審評審委員，並決選出各獎項得獎作品。
評選標準：
(一)決選評核參賽作品以100分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分別為文字內容60％、整體創意30％、照片美感10％。作品應避免不雅之圖像與文字，且照片與文字不得複製、下載或抄襲、使用他人作品。
(二)若參賽作品未達水準，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議題說明：
  (一)重要議題：為人子女，在面對自己家庭的父母或長輩時，亦有許多應盡的義務與責任，最重要的是 『態度』。不應只是想著父母為我做了什麼，應該時時常念如何善盡子女本份，與父母一起經營共同的『家』。
  (二)宣導議題：透過親子對話共構子職，體驗家人心關係。
